
树林召镇⼈⺠政府树林召镇实施⽣活垃圾清运处置项⽬中标（成交）明细
内蒙古中合筑德⼯程项⽬管理有限公司受树林召镇⼈⺠政府委托，采⽤竞争性磋商进⾏采购树林召镇实施⽣活垃圾清运处

置项⽬（项⽬编码：ESZCDQS-C-F-260060）项⽬，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名称及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如下：
⼀、合同包1 （合同包⼀）

1.1、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：鄂尔多斯市蓝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1.2、中标（成交）总价： 2,625,000.00 元
1.3、中标（成交）标的明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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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库存⽣活垃圾清运及处理过程应符合《⼤⽓污染防治
法》《⽔污染防治法》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《⽣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-2024》及
其他国家法律法规。 2.清运过程中须符合道路运输规
范， 规范苫盖， 途中不得遗撒。 3.在设备作业时间确
保库存⽣活垃圾⽆遗撒、遗漏。 4.如实、准确地做好
库存⽣活垃圾的处理台账。 5.严格按照国家和地⽅的
环保法规进⾏操作， 确保排放达标。采取有效措施减
少噪⾳ 、粉尘、⽓味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6.安全与
环保要求：确保处理过程⽆⼆次污染， 遵守当地环保
法规。 7.服务过程中， 须保证清运途中和清运现场⼈
员的⼈⾝安全和所⽤机械设备的作业安全 , 应制定有效
的防护保障措施， 如发⽣⼀切安全事故， 由中标供应
商承担全部责任及后果。 8.⽂明服务要求：服务过程
中， 中标供应商必须按照国家、 ⾃治区现⾏的安全⽂
明要求进⾏清运， 应制定有效的⽂明服务保障措施，
服务期间引起的噪⾳污染、环境污染等问题， 由中标
供应商负责妥善处理， 引起的事故、纠纷均由中标供
应商承担责任及后果。 9.清运响应要求： 中标供应商
应根据不同情况提出对应的响应⽅案。 中标供应商应
及时解决遇到的问题， 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⽅法。
10.对外运处理⼈员进⾏岗前培训， 培训内容除业务⼯
作以外还有包含安全⽣产教育，对处理设备做好检查维
护必须确保运转正常， 外运过程中必须保证周边卫
⽣， 沿途不能出现遗撒和随意倾倒情况发⽣， 必须做
好库存⽣活垃圾外运处理台账， 台账经过采购⼈核对
签字。 11.建⽴完善的计量、统计及台账管理系统，
确保数据可追溯。 处理场所需安装监控设备， 供甲⽅
远程监督。 12.其他要求 （1） 甲⽅的权利及义务 A
、 甲⽅及有关部⻔有权不定期以书⾯检查、现场检
查、现场核定等⽅式对⽣活垃圾运输、⽆害化处理过程
进⾏检查， 检查中若发现有违法或处理不符合环保要
求的⾏为 , 第⼀次发现扣除合同⾦额的10% ， 第⼆次
发现扣除合同⾦额的50%并解除合同， 造成⼀切损失
由⼄⽅承担。 B 、在服务期内如⼄⽅出现不具备处理
能⼒的情况， 甲⽅有权及时更换有能⼒的单位继续进
⾏垃圾外运及⽆害化处置， 更换单位所产⽣的⼀切费
⽤由⼄⽅承担， 造成的⼀切损失也将由⼄⽅承担。 (2)
⼄⽅的权⼒及义务 A 、必须具备运输、处理⽣活垃圾
的场所及设备并附相关证明材料。 B 、 中标⼈应确保
⽣活垃圾⽆害化处理结果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。 C
、⼄⽅应安排专职⼈员进⾏计量登记， 计量设施具有
⾃动称重、记录、打印与数据处理、传输功能。 D 、
建⽴⽣活垃圾处置台账， 如实填报⽣活垃圾处置交接
单 以及进出⼚影像资料等 (投标⼈纸质资料保存期⾄少
五年， 电⼦影像资料保存期⾄少⼀年）， 并定期上报

采购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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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.0015000.00⽴⽅2,625,0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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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中合筑德⼯程项⽬管理有限公司
2026年06⽉03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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